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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卤代烷 灭火系统

设计规范 的通知

计标 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公安部会同有关单

位共同编制的 卤代烷 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已经有关部们会审

现批准 卤代烷 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为国家标准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本规范由公安部管理 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

研究所负责 出版发行由我委基本建设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国家计划委员会

年 月 日



编 制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通知 由公安部天

津消防科学研究所会同冶金工业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等五个单位共

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和 预

防为主 防消结合 的消防工作方针 对我国卤代烷灭火系统的研究

设计 生产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 开展了部分试验验

证工作 在总结已有科研成果和工程实践的基础上 参考了国际上有

关的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进行编制 并广泛征求了有关单位的意见 经

反复讨论修改 最后经有关部门会审定稿

本规范共有七章和六个附录 包括总则 防护区设置 灭火剂用

量计算 设计计算 系统的组件 操作和控制 安全要求等内容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 请注意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 发现需要修

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

以便今后修改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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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了合理地设计卤代烷 灭火系统 保护公共财

产和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特制定本规范

第 条 卤代烷 灭火系统的设计 应遵循国家基本建设

的有关方针政策 针对防护区的具体情况 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第 条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和民用建筑中设置的卤代烷

全淹没灭火系统 不适用于卤代烷 抑爆系统的设计

第 条 卤代烷 灭火系统可用于扑救下列物质的火灾

一 可燃气体火灾

二 甲 乙 丙类液体火灾

三 可燃固体的表面火灾

四 电气火灾

第 条 卤代烷 灭火系统不得用于扑救下列物质的火

灾

一 无空气仍能迅速氧化的化学物质 如硝酸纤维 火药等

二 活泼金属 如钾 钠 镁 钛 锆 铀 钚等

三 金属的氢化物 如氢化钾 氢化钠等

四 能自行分解的化学物质 如某些过氧化物 联氨等

五 能自燃的物质 如磷等

六 强氧化剂 如氧化氮 氟等

第 条 卤代烷 灭火系统的设计 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

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规范的要求



第二章 防护区设置

第 条 防护区的划分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防护区应以固定的封闭空间来划分

二 当采用管网灭火系统时 一个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容积不宜大于

三 当采用无管网灭火装置时 一个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容积不宜大于 且设置的无管网灭火装置数不应超过

个

第 条 防护区的最低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第 条 防护区的隔墙和门的耐火极限均不应低于

吊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第 条 防护区的门窗及围护构件的允许压强 均不宜低于

第 条 防护区不宜开口 如必须开口时 宜设置自动关闭

装置 当设置自动关闭装置确有困难时 应按本规范第 条的规

定执行

第 条 在喷射灭火剂前 防护区的通风机和通风管道的防

火阀应自动关闭 影响灭火效果的生产操作应停止进行

第 条 防护区内应有泄压口 宜设在外墙上 其位置应距

地面 以上的室内净高处

当防护区设有防爆泄压孔或门窗缝隙没设密封条的 可不设置泄

压口

第 条 泄压口的面积 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泄压口面积

防护区围护构件 包括门窗 的允许压强

灭火剂的平均设计质量流量



第三章 灭火剂用量计算

第一节 灭火剂总用量

第 条 灭火剂总用量应为设计用量与备用量之和 设计用

量应包括设计灭火用量 流失补偿量 管网内的剩余量和贮存容器内

的剩余量

第 条 组合分配系统灭火剂的设计用量不应小于需要灭火

剂量最多的一个防护区的设计用量

第 条 重点保护对象的防护区或超过八个防护区的组合分

配系统应有备用量 并不应小于设计用量

备用量的贮存容器应能与主贮存容器交换使用

第二节 设计灭火用量

第 条 设计灭火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设计灭火用量

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应按附录五的规定采用

灭火剂设计浓度

防护区的最大净容积

防护区在 大气压和最低环境温度下

灭火剂的比容积 应按附录二的规定计

算

第 条 灭火剂设计浓度不应小于灭火浓度的 倍或惰化

浓度的 倍 且不应小于

灭火浓度和惰化浓度应通过试验确定



第 条 有爆炸危险的防护区应采用惰化浓度 无爆炸危险

的防护区可采用灭火浓度

第 条 由几种不同的可燃气体或甲 乙 丙类液体组成的

混合物 其灭火浓度或惰化浓度如未经试验测定 应按浓度最大者确

定

有关可燃气体和甲 乙 丙类液体的灭火浓度 惰化浓度和最小

设计浓度可按附录四采用

第 条 图书 档案和文物资料库等 其设计浓度宜采用

第 条 变配电室 通讯机房 电子计算机房等场所 其设

计浓度宜采用

第 条 灭火剂的浸渍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可燃固体表面火灾 不应小于

二 可燃气体火灾 甲 乙 丙类液体火灾和电气火灾 不应小

于

第三节 开口流失补偿

第 条 开口流失补偿应根据分界面下降到设计高度的时间

确定 当大于规定的灭火剂浸渍时间时 可不补偿 当小于规定的浸

渍时间时 应予补偿

分界面的设计高度应大于防护区内被保护物的高度 且不应小于

防护区净高的

第 条 当一个防护区墙上有一个开口或几个底标高相同

高度相等的开口 分界面下降到设计高度的时间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分界面下降到设计高度的时间



防护区净高

设计高度

防护区净容积

开口流量系数 对圆形和矩形开口可取

开口总宽度

重力加速度

开口高度

灭火剂设计浓度



第四章 设计计算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设计计算管网灭火系统时 环境温度可采用

第 条 贮压式系统灭火剂的贮存压力 宜选用

或

注 贮存压力指表压 本章其他条文中的压力如未注明均指表压

法定计量单位 可换算成习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第 条 贮压式系统贮存容器内的灭火剂应采用氮气增压

氮气的含水量不应大于 的体积比

第 条 贮压式系统灭火剂的最大充装密度和充装比应根据

计算确定 且不宜大于表 的规定

最大充装密度和充装比 表

贮 存 压 力 充 装 密 度
充 装 比

第 条 喷嘴的最低设计工作压力 绝对压力 不应小于

第 条 灭火剂的喷射时间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可燃气体火灾和甲 乙 丙类液体火灾 不应大于

二 国家级 省级文物资料库 档案库 图书馆的珍藏库等 不

宜大于

三 其他防护区不宜大于

第 条 灭火剂从容器阀流出到充满管道的时间 不宜大于



第二节 管网灭火系统

第 条 管网灭火系统的管径和喷嘴的孔口面积 应根据喷

嘴所喷出的灭火剂量和喷射时间确定

第 条 初选管径可按管道内灭火剂的平均设计质量流量计

算 单位长度管道的阻力损失宜采用 至

初选喷嘴孔口面积 宜按灭火剂喷出 时贮存容器内的压力和

以平均设计质量流量为该瞬时的质量流量进行计算

平均设计质量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灭火剂的平均设计质量流量

设计灭火量和流失补偿量之和

灭火剂的喷射时间

第 条 喷嘴的孔口面积 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喷嘴的孔口面积

灭火剂的质量流量

喷嘴的流量系数

液态灭火剂的密度

喷嘴的工作压力

第 条 喷嘴的工作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喷嘴的工作压力

在施放灭火剂的过程中贮存容器内的压力

管道沿程阻力损失



管道局部阻力损失

高程压差

第 条 在施放灭火剂的过程中 贮存容器内的压力宜按下

式计算

式中 在施放灭火剂的过程中贮存容器内的压力 绝对

压力

施放灭火剂前容器内的气相容积

施放灭火剂前容器内的气相容积

施放灭火剂时气相容积增量

第 条 镀锌钢管内的阻力损失宜按下式计算 或按图

确定

式中
单位长度管道的阻力损失

管道内径

管道内灭火剂的质量流量

注 局部阻力损失宜采用当量长度法计算

第 条 高程压差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高程压差

液态灭火剂的密度

高程变化值

重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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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的组件

第一节 贮 存 装 置

第 条 卤代烷 灭火系统的贮存装置宜由贮存容器 容

器阀 单向阀和集流管等组成

第 条 在贮存容器上或容器阀上 应设泄压装置和压力表

第 条 在容器阀与集流管之间的管道上应设单向阀 单向

阀与容器阀或单向阀与集流管之间应采用软管连接 贮存容器和集流

管应采用支架固定

第 条 在贮存装置上应设耐久的固定标牌 标明每个贮存

容器的编号 灭火剂的充装量 充装日期和贮存压力等

第 条 对用于保护同一防护区的贮存容器 其规格尺寸 充

装量和贮存压力均应相同

第 条 管网灭火系统的贮存装置宜设在靠近防护区的专用

贮瓶间内 该房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室温应为 至 出

口应直接通向室外或疏散走道

设在地下的贮瓶间应设机械排风装置 排风口应直接通向室外

第二节 阀门和喷嘴

第 条 在组合分配系统中 每个防护区应设一个选择阀 其

公称直径应与主管道的公称直径相等

选择阀的位置应靠近贮存容器且便于手动操作 选择阀应设有标

明防护区的金属牌

第 条 喷嘴的布置应确保灭火剂均匀分布 设置在有粉尘

的防护区内的喷嘴 应增设不影响喷射效果的防尘罩



第三节 管道及其附件

第 条 管道及其附件应能承受最高环境温度下的贮存压

力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贮存压力为 的系统 宜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 中规定的加厚管

贮存压力为 的系统 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冷拔

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 等中规定的无缝钢管

钢管应内外镀锌

二 在有腐蚀镀锌层的气体 蒸汽场所内 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不锈钢无缝钢管 拉制铜管 或 挤制铜管 中规定的不锈

钢管或钢管

三 输送启动气体的管道 宜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拉制铜

管 或 挤制铜管 中规定的钢管

第 条 公称直径等于或小于 的管道附件 宜采用螺

纹连接 公称直径大于 的管道附件 应采用法兰连接

钢制管道附件应内外镀锌 在有腐蚀镀锌层的气体 蒸汽场所内

应采用铜合金或不锈钢的管道附件

第 条 管网宜布置成均衡系统 均衡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从贮存容器到每个喷嘴的管道长度 应大于最长管道长度的

二 从贮存容器到每个喷嘴的管道当量长度 应大于最长管道当

量长度的

三 每个喷嘴的平均设计质量流量均应相等

第 条 阀门之间的封闭管段应设置泄压装置 在通向每个

防护区的主管道上 应设压力讯号器或流量讯号器

第 条 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的可燃气体 蒸汽或粉尘场所内

的管网系统 应设防静电接地装置



第六章 操作和控制

第 条 管网灭火系统应有自动控制 手动控制和机械应急

操作三种启动方式 无管网灭火装置应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启

动方式

第 条 自动控制应在接到两个独立的火灾信号后才能启

动 手动控制装置应设在防护区外便于操作的地方 机械应急操作装

置应设在贮瓶间或防护区外便于操作的地方 并能在一个地点完成施

放灭火剂的全部动作

第 条 卤代烷 灭火系统的供电 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

定 采用气动动力源时 应保证施放灭火剂时所需要的压力和用气量

第 条 卤代烷 灭火系统的防护区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



第七章 安 全 要 求

第 条 防护区内应设有能在 内使该区人员疏散完毕的

通道与出口

在疏散通道与出口处 应设置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第 条 防护区内应设置火灾和灭火剂施放的声报警器 在

防护区的每个入口处 应设置光报警器和采用卤代烷 灭火系统的

防护标志

第 条 在经常有人的防护区内设置的无管网灭火装置应有

切断自动控制系统的手动装置

第 条 防护区的门应能自行关闭 并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均能从防护区内打开

第 条 灭火后的防护区应通风换气

无窗或固定窗扇的地上防护区和地下防护区 应设置机械排风装

置

第 条 凡设有卤代烷 灭火系统的建筑物 应配置专用

的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附录一 名 词 解 释

名 词 说 明

卤 代 烷
卤代烷 即二氟一氯一溴甲烷 化学分子式为 四位

阿拉伯数字 依次代表化合物分子中所含碳 氟 氯 溴原子

的数目

全 淹 没

系 统

全淹没系统是由一套贮存装置在规定的时间内 向防护区喷射一

定浓度的灭火剂 并使其均匀地充满整个防护区空间的系统

灭火 浓 度
灭火浓度是指在 大气压和规定的温度条件下 扑灭

某种可燃物质火灾所需灭火剂在空气中的最小体积百分比

惰化 浓 度

惰化浓度是指在 大气压和规定的温度条件下 不管可

燃气体或蒸汽与空气处在何种配比下 均能抑制燃烧或爆炸所需

灭火剂在空气中的最小体积百分比

设计 浓 度 设计浓度是指将灭火浓度或惰化浓度乘以安全系数后得到的浓度

充装 密 度
充装密度为贮存容器内灭火剂的质量与容器容积之比 单位为



续表

名 词 说 明

充 装 比
充装比是指 时贮存容器内液态灭火剂的体积与容器容积之

比

防 护 区
防护区是人为规定的一个区域 它可包括一个或几个相连的封闭

空间

分 界 面
分界面是指通过开口进入防护区的空气和防护区内含有灭火剂的

混合气体之间所形成的水平面

单元 独 立

系 统
单元独立系统是保护一个防护区的灭火系统

组合 分 配

系 统

组合分配系统是指用一套灭火剂贮存装置保护多个防护区的灭火

系统

无 管 网

灭火 装 置

无管网灭火装置是将灭火剂贮存容器 阀门和喷嘴等组合在一起

的灭火装置

灭 火 剂

喷射 时 间

灭火剂喷射时间为全部喷嘴开始喷射液态灭火剂到其中任何一个

喷嘴开始喷射气体的时间

灭 火 剂

浸渍 时 间

灭火剂浸渍时间是指防护区内的被保护物完全浸没在保持着灭火

剂设计浓度的混合气体中的时间

可燃 固 体

表面 火 灾

可燃固体表面火灾是指由于可燃固体表面受热 分解或氧化而引

起的有焰燃烧或无焰燃烧所形成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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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卤代烷 蒸汽的比容积

在 大气压下 卤代烷 蒸汽的比容积可采用下式

计算 也可由附图 确定

附

式中 卤代烷 在 大气压下的蒸汽的比容积

防护区的环境温度

附图 卤代烷 蒸汽的比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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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卤代烷 蒸汽压力

卤代烷 蒸汽压力可采用下式计算 也可由附图 确定

附

式中 以 为底 的对数

卤代烷 蒸汽压力 绝对压力

卤代烷 蒸汽温度

附图 卤代烷 蒸汽压力 绝对压力



附录四 卤代烷 设计浓度

一 在凭 大气压和 的空气中的灭火浓度及设计

浓度

物 质 名 称 在 测定的灭火浓度 最小设计浓度

甲 烷

乙 烷

丙 烷

丁 烷

异丁烷

乙 烯

丙 烯

甲 醇

乙 醇

丙 醇

异丙醇

丁 醇

二甲基丙醇

异丁醇

戍 醇

巳 醇



续 表

物 质 名 称 在 测定的灭火浓度 最小设计浓度

戍 烷

庚 烷

巳 烷

三甲基己烷

乙二醇

丙 酮

戍二酮

丁酮

醋酸乙酯

乙酰醋酸乙脂

甲基醋酸乙脂

二乙醚

苯

甲 苯

乙 苯

混合二甲苯

氯 苯

苯甲醇

乙 睛

丙烯睛



续 表

物 质 名 称 在 测定的灭火浓度 最小设计浓度

氯

环氧丙烷

硝基甲烷

二甲

基甲酰胺

二硫化碳

变质 含甲醇 酒精

石油溶剂 油漆用

航空涡轮用汽油

航空汽油

航空涡轮用煤油

航空用重煤油

石油醚

汽油 辛烷值

环巳烷

萘 烷

异丙基硝酸酯



二 在 大气压和 的空气中的惰化浓度及设计浓

度

物 质 名 称 在 测定的灭火浓度 最小设计浓度

甲 烷

丙 烷

氢

正巳烷

乙 烯

丙 酮



附录五 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海拔高度高于海平面的防护区 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等于本规范

附表 中的修正系数

海拔高度低于海平面的防护区 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等于本规范

附表 中的修正系数 的倒数

修正系数 也可由下式计算

附

式中 修正系数

海拔高度



修 正 系 数 附表

海拔高度 大气压力 修正系数



附录六 用 词 说 明

一 本规范条文中 对要求的严格程度采用了不同用词 说明如下

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本规范中应按规定的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的写法为 应

按现行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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